
火炉府发〔2023〕93 号

重庆市武隆区火炉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火炉镇电力、通讯线路专项整治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居）、机关各内设机构、镇辖各单位：

根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市供用电条例》《通信设施防护条

例》规定，按照电力、通讯线路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安排，现将《火

炉镇电力、通讯线路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

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重庆市武隆区火炉镇人民政府

2023 年 12 月 7 日



火炉镇电力、通讯线路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电力、通讯线路是电力、通讯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镇经

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能源保障的重要载体。电力、通讯线路保护区

内的树、竹等植物生长超高，一旦与电力、通讯线路发生钩挂、

碰撞，轻则造成线路短路、中断供电、网络不通，影响工农业生

产和人民生活可靠用电、用网、通话，重则会造成火灾或人身触

电伤亡事故，甚至会导致电网安全事故。各办所、村（居）要高

度重视，充分认识电力、通讯线路通道整治的重要意义，切实开

展电力、通讯线路通道专项整治。

一、工作目标

对全镇范围内危及电力、通讯线路安全的树、竹等障碍进行清

除，确保电力、通讯线路安全，增强居民电力、通讯设施保护意

识，建立电力、通讯设施保护长效机制，确保全镇工农业生产和

人民生活的安全可靠用电、用网、通话。

二、组织机构及职责

牵头单位：镇经发办

组织实施单位：各村（居）、火炉供电所、电信火炉分公司、

移动火炉分公司、联通火炉分公司、广电火炉分公司。

责任分工：



镇经发办：负责对本次专项整治工作按照上级时间节点进行部

署安排；指导各村、社区和电力、通讯线路产权人对电力、通讯

设施保护区内可能危及电力、通讯线路安全的树、竹等隐患的修

剪、砍伐；妥善处理电力、通讯设施保护区内树、竹等隐患的修

剪和砍伐相关协调事宜；对各村清障困难进行收集并作统一部署

安排；加强对保护电力、通讯线路安全重要性的宣传工作，全面

提高社会意识，形成确保电力、通讯线路安全的良好氛围。

各村（居）、火炉供电所、电信火炉分公司、移动火炉分公司、

联通火炉分公司、广电火炉分公司：负责辖区内危及电力、通讯

线路安全的树、竹等隐患进行全面摸排；对摸排出来的隐患及时

报镇经发办张金礼处汇总，由镇经发办会同辖区供电所、各通信

公司统一部署安排清除隐患。

三、整治步骤与时间安排

此次集中整治活动分为三个阶段

（一）宣传发动阶段（2023 年 12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0

日）利用各村院坝会、党员会等会议，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电力设施保护条例（修订）》《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市供用电条例》《通信网络安全防护管理法》

《通信设施防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

（二）自查整治阶段（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2024 年 2 月 20

日）各通信公司对辖区范围内的危及电力、通讯线路的情况进行



摸排，并对危及电力、通讯线路设施安全的树、竹等障碍进行逐

一清理。

（三）检查验收阶段（2024 年 2 月 21 日—2024 年 3 月 30 日）

镇经发办对隐患整治情况进行全面验收，对专项治理不力、不彻

底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并限期整改。

四、集中整治措施

（一）电力、通讯线路保护区内不得种植可能危及电力、通讯

线路安全的树木、竹子等高杆植物，也不得修建构（建）筑物。

（二）电力、通讯线路保护区内种植或自然生长的可能危及电

力、通讯线路安全的树木、竹子等高杆植物，应依法予以修剪或

砍伐。严格按照《电力设施保护条例》《通信设施防护条例》等

法规标准，采取树竹砍伐、修枝、换耕换植等措施，全面消除电

力、通讯线路保护区范围内等级距离标准的各类隐患，特别是通

过林区时应强化协调，砍伐出通道。

（三）电线、网线、电话线很多线路杂乱无章，很多电线杆线

路施工不规范，导致线路布设形象差，部分电线杆在架设时为图

方便，直接在农村公路边架设，为今后农村公路改建、扩宽带来

很大阻力，也造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由镇经发办会同辖区供电

所、各通信公司统一安排部署规范线路，消除各种安全隐患。

（四）本次电力、通讯线路通道专项整治不补偿青苗、林木等

费用。新建、改建或扩建电线、网线、电话线设施，需要砍伐林



木、竹子等植物，电力建设单位、通信建设单位应按照相关规定

给予一次性补赔偿。

（五）各村（居）落实电力、通讯协管员加强巡查，及时发现

危及电力、通讯线路安全的隐患，电力、通讯线路保护区内树木、

竹子的所有者或管辖单位（人）在树木、竹子危及电力、通讯线

路安全时，应自行进行移栽，不能移栽的由其自行修剪或砍伐，

若不自行修剪或砍伐的报送到镇经发办，由镇经发办会同辖区供

电所、各通信公司统一安排部署，由辖区供电所、各通信公司组

织专人配合修剪或砍伐。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按照创建安全用电示范镇实施方

案要求制定本辖区内危及电力线路的树、竹等障碍整治方案，实

施专人负责，做到精心组织，逐项排查，不缺一处，不漏一项，

认真落实整改责任。

（二）精心梳理，密切配合。辖区供电所、各通信公司摸清辖

区内危及电力、通讯线路安全的树、竹隐患，落实专人砍伐、清

理，确保此次专项集中整治活动取得实效。

（三）搞好宣传，发动群众。要抓好电力、网络线路、通信线

路法律法规和安全用电等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将电力、网络线

路、通信线路法律法规知识宣传到家喻户晓，让广大用电、用网、



客户自觉参与到这次专项集中整治活动中来，确保电力和通讯设

施运行安全。

（四）形成常态，巩固成果。镇经发办、辖区供电所、各通信

公司要及时总结专项整治活动的成功经验，积极探索建立保护电

力、通讯线路廊道的新机制、新举措。电力、通讯线路安全隐患

治理工作制度化、常态化、责任化。

重庆市武隆区火炉镇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7 日印发


